靜宜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靜小專（108）字第001號
查 陳○○ 係中華民國捌拾伍年拾壹月拾玖日生，已取得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，並取得相當於CEF語言參考架構B2級以上英語檢定證明，經本校認定修滿加註英語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，成績合格，依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，發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。
    此    證
（修習專門科目及學分表列如後）
校長 
中   華   民   國  1 0 8  年   2  月  2 5  日
	專門課程學分表
教育部核定專門課程文號：103年10月9日臺教師(二)字第1060148232號函

	科目名稱
	學年度
	學期
	學分
	成績
	備註

	必備課程
	英語發音教學
	105
	一
	2
	95
	

	
	英語聽講教學
	105
	二
	2
	93
	

	
	英文文法與字彙教學
	105
	二
	2
	93
	

	
	英文閱讀與寫作教學
	106
	一
	2
	87
	

	
	第二語言習得(一)
	105
	一
	2
	88
	

	
	第二語言習得(二)
	105
	二
	2
	86
	

	
	英語兒童文學
	106
	二
	2
	86
	

	
	英語教學測驗與評量
	106
	一
	2
	85
	

	
	英語教學實習
	106
	一
	2
	87
	

	選備課程
	英語兒童文學教學
	105
	一
	2
	95
	

	
	電腦輔助語言教學
	106
	二
	2
	95
	

	
	英語演說訓練(一)
	104
	一
	2
	93
	

	
	英語語言學概論(一)
	104
	一
	2
	85
	

	總計
	26學分（含必備課程18學分、選備課程8學分）

	審查學系承辦人
	審查學系單位主管

	
	

	說明：
1. 依本校「培育國民小學各學科（領域、群科）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表實施要點」辦理認定。
2.「科目名稱」欄位，載明申請人實際修習之科目；申請人實際修習科目與本校核定課程科目名稱不同時，於「備註」欄位說明。

3. 該生已修畢國民小學教育專業課程之「兒童英語」( 2 ) 及 「國民小學英語教材教法」( 2 ) 二科目，共計4學分。


